
国国内内货货物物运运输输保保险险    产产品品说说明明  

1. 保险责任 

一、货物损失 

 [一切险]方式 

除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外，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
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自然灾害：指雷电、飓风、台风、龙卷风、风暴、暴雨、洪水、水灾、冻灾、冰雹、地崩、山崩、
雪崩、火山爆发、地面下陷下沉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 

（2）意外事故：指不可预料的以及被保险人无法控制并造成物质损失的突发性事件，包括火灾和爆炸。 

 [特定风险]方式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火灾、爆炸或由于运输工具的碰撞、倾覆、脱轨、坠落、紧急迫降、沉没、触礁、搁
浅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以及共同海损的牺牲损失，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二、费用损失 

保险事故发生后，除上述保险标的损失外，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还负责赔偿以下费用损失。 

（1）防损费用：履行本保险合同规定之损失防止义务时的必要或有效的支出费用。 

（2）救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依据救助合同应向保险标的救助人员支付的报酬。 

（3）转运费用：保险标的或运输工具发生保险事故时，将货物运抵保单载明目的地的必要费用（包括
中转地卸货、保管或再装载费用）。 

但，不包括原运输合同中应由承运人负担的费用、货物通常的必要费用或被保险人任意支出费用。 

（4）共同海损分摊额：根据运输合同指定法律或约克安特卫普(York Antwerp)规则或其他规则合理制
定的共同海损理算书，被保险人应支付的金额。 

2. 责任免除 

本公司对本保险合同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不负责赔偿。 

（1）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领人及其代理人或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2）实际承运人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金受领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时，其故意行为 

（3）保险标的的自然损耗，或其性质或本质缺陷引起的自燃、自爆、受潮、霉变、腐蚀、变质、变色、
锈蚀、蒸发、升华及其他类似原因          

（4）包装不善  

（5）运输延迟          

（6）起运时（包括中转地起运以及装货港、停泊港启运），运输工具、运输方法或运输人不适于安全
运输。但，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都对事实不明且对不明事实无重大过失时除外 

（7）发货人责任引起的损失  

（8）保险标的特性以及市价跌落 

（9）间接损失（不包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费用损失）  

（10）战争、内乱以及其他叛乱 

（11）水面或水中鱼雷或水雷爆炸  

（12）无论履行公权与否，捕获、拘留、扣留或扣押 



（13）检疫或行使上述以外的公权所作的处分  

（14）核反应或核爆炸 

（15）罢工、关闭工厂以及其他劳动争议行为或劳动争议参加人员的行为 

（16）10 人以上民众、团体全体或一部分采取的暴力骚乱行动以及该行动中部分民众、团体的暴行（包
括纵火、盗窃）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 

3. 保险期间 

 陆上/航空/海洋运输：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搬出保险单所载明起运地保管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
开始装上运输工具之时生效，两种情形以孰先发生者为准，经正常运输过程，直至该项货物搬入保险单载
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指定保管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卸离运输工具之时为止，两种情形以孰迟发生者为准。
但是，运输工具抵达目的地收货人的指定保管场所后的担保期间，自运输工具抵达日次日零时开始起算，
满 15 天为止。 

 邮包运输：保险责任自被保险邮包离开保险单所载起运地点寄件人的处所运往邮局时开始生效，直至
该项邮包运达本保险单所载目的地邮局，自邮局签发到货通知书当日午夜起算满十五天终止。但在此期限
内邮包一经递交至收件人的处所时，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4.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其他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1. 投保信息的如实告知 

 订立保险合同，本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如实告知，并如实填写
投保单及调查表。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的，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
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退还保险费。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因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保险人
不负赔偿责任，但有权收取保险费。 

2. 保险单确认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本公司将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收到本公司签发的保险单后，请投保人务必逐项
确认其内容，并妥善保管。 

3. 保险费支付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
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4. 申报与保险费调整 

 若本保险合同为预约保单（OPEN POLICY），投保人应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如期进行申报。 

 本公司将据此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保险费并进行结算。 

5. 防灾义务 

 被保险人应当谨慎选择承运人，并督促其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货物运
输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加强管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
生，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本公司可以对被保险人的预防措施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向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未履行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本公司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6. 危险程度增加通知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如下事实以及其他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的，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1）保险单载明起运地、装运港、卸货港或目的地发生变更，或已着手进行变更，或运输工具偏离正
常路线 

（2）货物装载或转运于保险单列明以外的运输工具 

（3）运输开始或完成时间明显延迟 

（4）运输工具的使用或已着手使用的目的违反中国或国外法令 

（5）除上述各项以外，风险明显发生变更或增加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5. 退保条件标准 

针对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运输工具航程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针对上述以外的保险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符合保单关于解除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 

对于符合保单约定的退保要求，保险人将于收到投保人相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未满期保险费。 


